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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24 條定有明文；又行政罰之目標在維持行政秩序，以

維持公共利益，因此行政責任之內涵，視個案情節及管制對象之不同，兼有民事法上監

督義務之意涵，俾截阻受管制對象將責任諉由第三人承受之可能性。是廠商之實際負責

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採購法第 87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廠商處罰限

於採購法第 92 條之罰金，但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1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廠商即合於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要件。 

(三)再觀之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規定：「依前條 3 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

，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 3 年。……二、有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判處拘役

、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 1 年。」已區分廠商停權期間因判處有期徒刑及拘役

、罰金或緩刑而有不同，而廠商不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足見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

謂「犯第 87 條至第 92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包括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否則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區分將無實益。故為

防止廠商規避相關規定，工程會乃基於「目的論解釋」，將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人」，解釋為包括「申訴廠商」在內，並未違背該法文意及論理法則，符合採購

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立法目的。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承認工程會就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人」的範圍得以擴大解釋，實有侵害司法權行使之問題云云，自不

可採。 

（二十）行政院函送廖委員正井就本院工程會 95 年 12 月 28 日工程企字

第 09500477630 號函釋，認有侵害廠商權益，逾越法律保留原則

，為免徒增訴訟資源濫用，要求檢討並提出報告乙節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95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6-737） 

貴院廖委員正井書面質詢，針對本院工程會 95 年 12 月 28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477630 號函釋

，認有侵害廠商權益，逾越法律保留原則，為免徒增訴訟資源濫用，要求檢討並提出報告乙節，經

本院交據工程會就上開函釋意旨及最高行政法院相關裁判書內容說明如下： 

一、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

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六、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 

二、工程會 95 年 12 月 28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477630 號函釋略以：「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立法意旨，如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

第 87 條至第 91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該廠商即有該條款之適用。」係基於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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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係就「廠商」違犯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情形，分別載明

相關適用情形為「有期徒刑」、「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並分別適用 3 年及 1 年之拒

絕往來期間，其中「有期徒刑」及「拘役」，其對象為行為人，可知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

非僅針對犯罪行為人所任職之廠商。 

三、按採購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係對廠商有違法或重大違約情形時，將其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

，以杜不良廠商之違法、違約行為，避免再度危害其他機關，並利建立廠商間之良性競爭環

境。參酌採購法第 92 條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及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6 款「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之立法意旨，如

廠商非屬自然人者，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 87 條至第

91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該廠商即應有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適用，否

則，將無法貫徹採購法第 101 條之立法目的。 

四、謹摘要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9 號裁判書內容供參（公開於司法院網站「法學資料檢

索系統」）： 

(一)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1 條係以自然人為處罰對象，為法人、機關或團體之廠商雖不可能

違犯。惟倘犯罪之該自然人為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依採購法第

92 條規定該廠商亦負有刑責，應處以該條之罰金。蓋法人僅係法律所擬制之主體，無法

自為法律行為，須藉由其代表人或委由代理人對外為意思表示，故廠商為法人組織者，

自有賴其代表人或代理人對外為意思表示，以參與政府之採購，其代表人所為代表公司

之行為即等同法人之行為，是廠商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代表公司參與政府採購，犯採

購法第 87 條至第 91 條之罪，經第 1 審為有罪判決者，應認該廠商已符合同法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6 款之要件，而有該條款之適用。 

(二)按公法與私法，雖各具特殊性質，但二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私法規定之表現一般法理

者，應亦可適用於公法關係（改制前行政法院 52 年度判字第 345 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

；而「稱經理人者，謂由商號之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代理人於代理權

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

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民法第 553

條第 1 項、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24 條定有明文；又行政罰之目標在維持行政秩序，以

維持公共利益，因此行政責任之內涵，視個案情節及管制對象之不同，兼有民事法上監

督義務之意涵，俾截阻受管制對象將責任諉由第三人承受之可能性。是廠商之實際負責

人（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採購法第 87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廠商處罰限

於採購法第 92 條之罰金，但其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1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廠商即合於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要件。 

(三)再觀之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規定：「依前條 3 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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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 3 年。……二、有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判處拘役

、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 1 年。」已區分廠商停權期間因判處有期徒刑及拘役

、罰金或緩刑而有不同，而廠商不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足見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

謂「犯第 87 條至第 92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包括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

、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否則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區分將無實益。故為

防止廠商規避相關規定，工程會乃基於「目的論解釋」，將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人」，解釋為包括「申訴廠商」在內，並未違背該法文意及論理法則，符合採購

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立法目的。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承認工程會就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人」的範圍得以擴大解釋，實有侵害司法權行使之問題云云，自不

可採。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動物保護團體反映部分公立動物收容

所未同意 12 日公告期限內動物可為民眾認養，不符動保宗旨

，應即刻改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95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6-747） 

陳委員就動物保護團體反映部分公立動物收容所未同意 12 日公告期限內動物可為民眾認養，

不符動保宗旨，應即刻改善所提書面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查「動物保護法」第 12 條規定略以：「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

限：……七、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經通知或公告

逾十二日而無人認領、認養或無適當之處置。……」，另第 21 條規定略以：「應辦理登記之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無人伴同時，任何人均可協助保護送交動物收容處所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前項寵物有身分標識者，應儘速通知飼主認領；

經通知逾十二日未認領或無身分標識者，依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處理。……」，前述條

文係就不得宰殺之例外情形加以規範，無涉認養應經過期間，故本法就開放認養並無應經過

期間之限制。 

二、本會曾函釋「動物保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收容動物經公告 12 日得予人道處理，

係授權收容所管理單位得依收容量等狀況，在維護動物收容品質下對動物執行人道處理，並

非規定應公告 12 日才能開放民眾認養。惟部分地方政府基於實務管理，考量民眾遺失其未辦

理寵物登記植入晶片之犬隻，亦可能到收容所尋找失犬，如未經一定公告期限即將犬隻提供

民眾認養，除產生後續犬隻所有權之民事糾紛，另亦剝奪原飼主尋回失犬機會，故依地方政

府職權訂有一定公告日期方同意民眾認養收容動物之管理規範，引發民眾質疑公告 12 日方同

意民眾認養，有違「動物保護法」保護動物宗旨之爭議。 

三、為兼顧動物福利、原飼主找回遺失犬貓之權益及排解管理單位被原動物失主課責疑慮等，本會


